吉林省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交易规则及操作指引
(V1.01)

吉林省政府采购电子商城是依托互联网，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技术，实施网上交易、监管和服务，涵盖政府采购各领域、全流程、多用户的公共服务平台。电子商城是对公开招标等传统政府采购方式的创新和优化，将金额相对较低、市场品类相对丰富的标准化商品或服务，通过电商化、竞价化方式实施采购，兼具政府采购的公平与效率，多种交易方式互相补充、灵活选择。电子商城包含网上超市、网上服务市场、在线询价、反向竞价和汽车采购专区等交易方式，具体交易规则和操作指引如下：

一、电子商城交易规则
网上超市是指采购人对通用类货物实施直购的交易方式，网上超市商品价格为采购最高限价，采购人可按项目情况通过协商议价方式降低采购成本。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类品目和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通用类货物品目中，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应通过网上超市直购。相同商品在其他市场价格更低的，可从其他市场采购，在报销时提供电子商城的“打印搜索结果”。
网上服务市场是指采购人通过直购或竞价采购的交易方式。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采购限额以下的服务类项目，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应通过网上服务市场直购。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集中采购目录内的服务类项目可通过网上服务市场进行竞价采购，采购人通过自主选择或随机邀请5家及以上供应商参与竞价，最终3家及以上供应商参与报价作为有效竞价，在完全满足采购需求且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
[bookmark: _GoBack]在线询价是指采购人发出询价单并由供应商自主报价的交易方式，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类采购项目可通过在线询价采购，询价单的公示日期不能少于 3 个工作日，最终3 家及以上供应商参与报价作为有效询价。所有电子商城正式供应商可以自行在询价单公示期内参与报价，在货物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需求、商务要求及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
反向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商城以反向拍卖的方式实施采购，适用于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类商品采购，采购人可以对商品要求具体品牌、型号，发出竞价单，供应商在竞价单约定的时间参与报价。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类采购项目和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通用货物类项目可通过反向竞价方式采购，竞价单的公示日期不能少于 3 个工作日，由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轮次自行报价，第一轮有 3 家及以上供应商参与报价，在货物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需求、商务要求及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
汽车采购专区是针对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车辆类项目竞价采购的交易方式，竞价单的公示日期不能少于 3 个工作日，最终3 家及以上供应商参与报价作为有效竞价，能满足采购需求、商务要求及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
采用网上服务市场竞价、在线询价、反向竞价和汽车采购专区交易方式的，采购人应根据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制定需求内容，生成询价单或竞价单，相关技术、服务等要求应完整、明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
网上服务市场竞价、在线询价、反向竞价和汽车采购专区交易中，供应商参与报价即默认知晓并响应全部采购需求及相关要求。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报价时间较早者为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结果确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确定的采购标的、规格型号、成交金额、成交数量、技术和服务等事项，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
电子商城相关交易供应商应在1个工作日内确认采购单（含订单、竞价单、询价单等交易单据），并按采购单要求供货，确认采购单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供货，采购单具有合同法律效力。采购人可要求与供应商另行签订采购合同，供应商不得拒绝。供应商不得随意撤销、变更采购采购或采购合同，有正当理由确需撤销的，应协商采购人同意，并将撤销理由提交系统备案。采购人或供应商不得随意撤销成交结果或采购合同。有正当理由确需撤销成交结果或采购合同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将撤销理由提交系统备案。采购人以正当理由撤销成交结果的，在系统提交后，供应商在5个工作日内不进行处理即默认同意。采购人发起采购单或合同取消后，供应商在5个工作日内不进行处理即默认同意。
采购单或合同生效后，供应商应按协议、合同约定提供商品及服务，或及时将商品、发票等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电子商城，采购人应及时予以确认。
采购人收货或接受服务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单或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等要求，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电子商城。有特殊情况需延期验收的，双方应事先达成一致意见。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应在5个工作日内发起结算，向供应商支付货款。
网上超市和网上服务市场采购单可采用定期结算方式，即采购人在一定时期内，归集同一供应商的多个采购单或采购合同，合并生成一个结算单进行汇总结算。定期结算周期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协商决定。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相关协议、合同约定、服务承诺以及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规定，履行商品更换、退货、修理等售后服务。
电子商城采购商品的保修期限不得少于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保修期满后，供应商应继续提供维修、保养服务，有关服务及所需材料、配件收费，采购单有约定的，按约定价结算。
验收通过后15日内，采购人应当对供应商及商品的价格、质量、服务等情况进行评价，电子商城将依据评价规则。
采购人验收后，发现供应商违约或所供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等，供应商应无条件接受退换货等要求，也可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电子商城运维单位可对电子商城采购纠纷等进行协调、处理，协调不成的，提交同级集采机构或财政部门处理。
电子商城交易各参与方除遵守上述交易规则外，还应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要求、吉林省政府采购电子商城征集要求及服务承诺等。













二、电子商城操作指引
（一）采购计划申请、导入及分派：
采购计划申请是电子商城交易的起始，采购计划从财政内网采购管理系统（无内网系统的按当地现有工作流程申请）发起申请，申请成功后1个工作日内自动导入电子商城。
交易开始前，需对已导入的采购计划进行分派，指定使用该采购计划的经办人账号，操作路径：电子商城-我的工作台-应用中心-采购计划-采购计划管理-采购计划分派（分派给单位的经办人，只有被分派人员才有权限使用此采购计划进行交易）。

（二）电子商城交易
1.网上超市直购和网上服务市场直购：
网上超市、网上服务市场直购适用于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通用货物类商品和集采目录内服务类商品的小额零散采购，由采购人在电子商城上选择适合的商品直接下单采购，操作路径：电子商城前台大厅-网上超市/网上服务市场-搜索商品或供应商-进入商品列表页面--立即下单-填写订单信息-提交。
待供应商完成发货后，采购人应进行收货和验收处理，操作路径：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订单管理-确认收货/立即验收。
2.在线询价、反向竞价、网上服务市场竞价和汽车采购专区竞价：
在线询价和反向竞价是适用于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集采目录内货物类商品和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通用货物类商品，网上服务市场竞价是适用于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的集采目录内服务类商品，汽车采购专区竞价是适用于集采目录内的车辆类商品，以上交易方式是由采购人发出明确采购需求和相关要求的竞价单，在供应商完全响应和承诺满足所有要求的条件下，由系统自动按最低价成交的方式确定预成交供应商。
操作路径：电子商城-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竞价管理-创建竞价单-业务类型（在线询价馆、反向竞价馆、服务市场和汽车馆）-填写竞价单信息并关联采购计划-发起竞价。
竞价公告发出后，次日起第三个工作日系统按最低价成交的方式确定预成交供应商，采购人应在“我的工作台-待办”中对采购结果进行确认，确认通过后系统自动发布竞价结果公告，公告时效1个工作日。竞价成功，待进行合同处理。

（三）合同管理
电子商城交易合同可由供应商起草，采购人应对电子商城交易进行合同内容确认和签订工作（直购类交易方式中若采购人在下单时选择不需要合同，则无需进行合同处理），操作路径：电子商城-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订单管理-确认合同-确认合同内容并上传合同附件-审核通过/退回-完成。

（四）结算管理
电子商城交易完成后，采购人付款前应在电子商城对订单进行结算处理，电子商城交易结算可由供应商起草和上传发票附件，也可由采购人自行发起结算单，采购人确认结算明细和金额。
操作路径：电子商城-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结算管理-确认结算单内容-审核通过/退回-完成。
结算完成后，电子商城交易操作完成，采购人可按单位内控流程继续付款工作。

（五）如电子商城交易有异常情况，交易取消流程如下：
1.作废结算单
操作路径：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结算管理-结算单列表-申请退回至审核前-填写退回原因、选择审核人--审核通过/退回-完成。
2.取消订单
操作路径：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订单管理-取消订单-供应商审核-审核通过/退回-完成。
3.作废合同
操作路径：我的工作台-电子卖场-订单管理-作废合同-供应商审核-审核通过/退回-完成。

